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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程序、假扣押、假處分、定暫時狀態處分、強制執行、金錢執

行、非金錢執行、拍賣程序、參與分配、群團優先主義、債權憑證 

壹、保全程序──「訴」前防免脫產 

 

香蓮和世美是一對情侶，世美向香蓮借款500萬元開設健身中心，還出錢買

了一間套房登記在世美名下。 
近日，香蓮發現世美日益冷淡，還看到世美在網路刊登出售套房的廣告，健

身中心支付房租的支票也遭退票。香蓮覺得事有蹊蹺，欲向世美追討借款和房

產，但房屋出售在即，她該如何在訴訟確定前保障自己的權益呢？ 

 

圖：法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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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  
1. 對債務人依法得為金錢請求：即釋明債權存在，如借據、匯款紀

錄、買賣契約、送貨單或車禍事件中的修理費單據。 
2. 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若不即時扣押債務

人的財產，前述已釋明的債權，日後將有無法透過程序滿足的風

險，例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之處

分，將使其資力不足；債務人移往遠方或逃匿；債務人經催告後斷

然拒絕給付，且其財產狀況顯不足清償其負債等情形。 
假扣押只是「暫時」扣押債務人財產，其舉證門檻較低（釋明即

可），債權人主張的「債權」最終可能在訴訟中被認定不存在。為了

衡平債務人的利益，法院在准許假扣押的同時，通常會命債權人提供

擔保，擔保債務人可能因債權人不當假扣押而造成損害之求償6，擔保

數額一般是請求債權額的三分之一7。就債務人而言，債務人如能就債

權人主張之債權額提供擔保或提存，就可以免除其財產被假扣押。 
債權人經法院裁定准許假扣押者，必須於收受裁定後30日內向假

扣押標的物所在地法院聲請強制執行8，且因假扣押裁定具隱密性，為

防止債務人隱匿或處分財產，以保全債權人之強制執行，送達債務人

的假扣押裁定，必須在假扣押執行同時或執行之後9。  

（二）假處分 

債權人所欲保全之標的，如果是「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應選

擇保全程序為「假處分」10。如果是先前所述的「得易為金錢債權之請

求」，債權人可以選擇要聲請假處分或假扣押11。 
舉例來說：巴菲特向川普購買A地，契約簽訂後A地價格飆漲，川

普心生反悔想將A地另行轉賣出價2倍的祖克伯。巴菲特如果想保全買

賣契約所約定的A地移轉登記請求權，就應該向法院聲請就A地為假處

分，禁止川普將A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任何第三人。巴菲特如想到川普

可能違約，就違約部分有違約金或其他債務不履行的金錢損害賠償請

求權，巴菲特也可以選擇對川普聲請假扣押。但是，假處分的標的僅

限於A地，而假扣押的標的在債權額範圍內，可以包含川普所有之財

產。 
法院就假處分必要之方法，得不受債權人聲明之拘束而為酌定12。

除了保全標的不一樣，假處分之其他程序原則與假扣押程序相同13。 

（三）定暫時狀態處分 

為防止發生重大的損害、避免有急迫危險或其他相類似情況，聲

請人聲請法院於判決確定前，就爭執的法律關係，裁定一個暫時性處

分的程序，即為「定暫時狀態處分」14。 
舉例來說：阿平主張其所有之「中土」段土地，就老杜所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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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登記回自己名下，保全標的為「套房的房地所有權」，應向法院聲請「假

處分」。 
聲請前應準備的證據：可以佐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的證據，例如雙

方寫的契約、購屋資金流向證明、可以看出端倪的往來書信；另提出世美刊

登售屋廣告的網頁列印資料，釋明世美出售在即，不禁止世美處分套房，將

來本案訴訟確定時，套房極可能已轉手他人而使香蓮無法再請求移轉登記所

有權。 

 
一、如果套房可能已被移轉，香蓮除了選擇假處分外，有無其他保全之

道？ 
二、每當社會有重大意外事故發生，如臺南維冠大樓倒塌案、八仙塵爆案

或高速公路蝶戀花車禍案，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常常出面聲援被害

人，召開記者會宣示將對債務人聲請假扣押，甚且律師取得假扣押裁

定後在法院門口展示裁定供記者拍照，這樣的行為是否恰當？ 

貳、強制執行程序──「訴」後滿足債權 

 

經過包法官明察秋毫，香蓮終於獲得勝訴判決，判決世美應返還500萬元給

香蓮，並將套房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給香蓮，且世美必須搬出套房。但，判決確

定後，世美卻絲毫沒有履行判決內容的意思，香蓮應該再去找包法官主持公道

嗎？她該如何將手上的判決變成她要的金錢和財產呢？ 

 

一、開始強制執行的準備 
開始強制執行必須有「執行名義」，用以針對「執行標的」聲請強制執

行。債權人持執行名義對債務人或債務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的過程，即為

「強制執行程序」。 

（一）執行法院的入場券──執行名義 

執行機關合法開始強制執行的依據，就稱為執行名義。強制執行

只能依照執行名義的內容進行18。可以作為執行名義者，以法律所列舉

之規定為限，不可以依據當事人的合意，創設法律規定以外的執行名

義，亦即是採取「執行名義法定主義」。 
我國法定的執行名義，包括：1.「確定之終局判決」；2.「假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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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錢執行」： 
1. 「金錢執行」 

  「金錢執行」之是指執行名義債權內容為金錢給付，執行程序

就是將債務人的財產變價，換成金錢以滿足債權人的金錢債權。例

如：世美向香蓮借款未還，香蓮取得民事法院判命世美應給付500萬
元之確定判決後，聲請強制執行世美所有的房地，法院將世美的房

地拍賣，將拍賣所得用來清償執行名義所載500萬元債務。 

 

2.「非金錢執行」 
  「非金錢執行」是指以金錢給付以外為執行名義所開啟的強制

執行程序，其中包括「物之交付請求權」及「行為不行為請求權」

的執行。 
(1) 「物之交付請求權」的執行：例如，房客在租期屆至後，拒不返

還房屋，房東取得執行名義後，請求執行法院排除房客之占有，

將房屋交付給房東。 
(2) 「行為」請求的執行，例如，法院判決債務人應在報紙刊登道歉

啟事、離婚夫妻一方應將未成年子女交予他方行使親權。 
(3) 「不行為」請求的執行，例如，法院判決土地所有權人不得妨礙

鄰地所有權人通行、公寓大廈住戶不得於深夜製造噪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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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債務人具有財產價值的財產權，均可以作為金錢債權強制執行標

的的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法將之區分為動產、不動產27及其他財產權，其他

財產權指的是「債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28、「債務人請求第三人交付或

移轉動產或不動產（船舶、航空器）之權利」29及「他種財產權（如專利權、

著作權及股份）」。債務人對第三人金錢債權之執行，除常見的存款債權外，

也包括薪資或其他繼續性債權30，薪資債權基於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家屬

所必需考量，實務多以薪資所得三分之一為扣押範圍31。 
債務人之財產，除債權人已知並查報者外，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依職權

調查，亦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機關為調查，例如勞工保險局（查就業資料）、

中華郵政（查郵政儲金存款）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查上市櫃股票及往來

券商）等。已發現之債務人財產不足抵償時，債權人亦得聲請法院命債務人

據實報告。32 

三、拍賣程序 
金錢強制執行主要分三個階段：查封、拍賣及分配。查封是將債務人之

財產置於國家之下，使債務人不得再為違反查封效力的行為。動產之查封，

由執行人員占有時，發生查封效力33；不動產查封，原則以囑託地政機關為查

封登記時發生效力，但如現場實施查封先於地政機關為查封登記者，以現場

實施查封為查封效力發生時點。 
查封後下個階段為「拍賣」，一般最熟習的莫過於「法拍屋」。因不動產

價值相對較高，實務多數的拍賣均就不動產所進行。不動產拍賣程序大致

為： 
鑑價34→詢價35→核定底價並酌定保證金（通常為底價二成）36 
→實施拍賣（一拍）→（如未拍定）37→第一次減價再行拍賣 
→（如未拍定）38→第二次減價再行拍賣→（如未拍定）39 
→特別變賣程序（公告3個月）→（如未完成變賣）40 
→特別變賣程序之減價拍賣→（如未拍定）→視為撤回41。 
在一個不動產拍賣程序中，至多有4次的公開拍賣程序，第3次至第4次間

公告3個月，且可以第3次拍賣所定底價聲請應買。拍定人應注意，不動產拍

賣程序標買取得的不動產，並不得主張瑕疵擔保42，故參與「法拍屋」之標買

者，應於應買前查明房屋的狀況，一旦得標權利移轉證書核發43，關於拍賣之

執行程序即告終結，拍定人不得向出賣人（債務人）44主張解除契約、減少價

金或損害賠償等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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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蓮、展昭可以各分配500萬元，餘額500萬元，則由第二群團的王朝、馬

漢各分配250萬元。 
但在有物權優先權的情形，具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之債權

人，聲明參與分配的時間點則不受限制46。所以如果王朝是抵押權人，500萬
元又在抵押權擔保範圍，則分配的情形：王朝500萬元抵押債權優先受償，餘

額1,000萬元就由第一群團的香蓮、展昭均分，馬漢完全無法受償。 

五、取得債權憑證與中斷時效──留得憑證在，不怕沒錢要 
 

展昭就錦毛鼠所簽發的本票，向法院聲請支付命令，請求命錦毛鼠給付票款

3,000萬元確定，但錦毛鼠沒有財產可供強制執行。轉眼間展昭拿到支付命令已

近3年，票款時效將屆47，展昭該不該明知不可為而為，繳納24萬元的執行費去

聲請強制執行呢？ 

 
債權人發動強制執行程序後，未必都能夠獲得滿足，強制執行法上乃設

計債權憑證的制度，當債務人現無財產可供強制時，執行法院可以發給債權

人憑證，待日後債務人有財產時，再聲請強制執行48。 
對債務人聲請強制執行的目的，當然是希望獲得清償，退而求其次，至

少希望能中斷時效49。但中斷時效和支出高額的執行費，確實讓債權人陷於兩

難。有鑑於此，強制執行法規定如果「明知債務人沒有財產」的情形，可以

直接向執行法院表明核發債權憑證，此種情形，執行費僅徵收1,000元，而不

是按千分之8計費。日後確實要對債務人的財產聲請執行時，再補足與千分8
間的差額即可。50 

 
展昭可以繳納執行費1,000元，聲請執行法院直接核發債權憑證，以利中

斷票款請求權的3年短期時效。 

 
【註釋】 
 
1  關於終局執行名義之種類，詳參貳、一、（一）說明。 
2  民事訴訟程序中類似的用語還有「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1項規定：關於財產

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

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假執行。 
3  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 
4  一屋二賣出賣人會陷於給付不能，買受人可以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不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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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如有債

序終結前提

節），指的是

 

償。

」及

切證

」與

成法

產生

據未

如此

為適

原因

工就

人供

議處

得聲

送達

得聲

人就

之請

請假

迫之

地所

定內

之機

由發

裁判

主張

權不

起異

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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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於外部的行為。 

21 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2項：「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

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 
22 土地登記規則第35條第3款：「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法院權利移轉證書或確定判決之登

記，得免提出前條第1項第3款之文書（即原所有權人之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

書）。」 
23 強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聲請者，應提出判決正本

並判決確定證明書或各審級之判決正本。」 
24 強制執行法第7條第1項：「強制執行由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之法院

管轄。」 
25 關於強制執行費用的徵收，規定在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第1項：「民事強制執行，其執

行標的金額或價額未滿新臺幣五千元者，免徵執行費；新臺幣五千元以上者，每百元

收七角，其畸零之數不滿百元者，以百元計算」。另第3項規定：「執行非財產案件，徵

收執行費新臺幣三千元。」又依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

標準第4條規定：「強制執行，其執行標的金額或價額新臺幣五千元以上者，執行費依

強制執行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原定額數，加徵七分之一。」所以目前收費標準應

該是執行標的金額每百元徵收八角，即千分之八。 
26 強制執行法第5條第2項：「書狀內宜記載執行之標的物、應為之執行行為或本法所定其

他事項。」 
27 適用不動產執行程序的標的，除了民法第66條第1項規定之土地及其定著物外，還包括

船舶（強制執行法第114條第1項）、航空器（強制執行法第114條之4第1項）。 
28 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

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 
29 強制執行法第116條：「就債務人基於債權或物權，得請求第三人交付或移轉動產或不

動產之權利為執行時，執行法院除以命令禁止債務人處分，並禁止第三人交付或移轉

外，如認為適當時，得命第三人將該動產或不動產交與執行法院，依關於動產或不動

產執行之規定執行之。基於確定判決，或依民事訴訟法成立之和解、調解，第三人應

移轉或設定不動產物權於債務人者，執行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以債務人之費用，

通知登記機關登記為債務人所有後執行之。」 
30 強制執行法第115條之1：「對於薪資或其他繼續性給付之債權所為強制執行，於債權人

之債權額及強制執行費用額之範圍內，其效力及於扣押後應受及增加之給付。」 
31 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

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 
32 強制執行法第20條第1項：「已發見之債務人財產不足抵償聲請強制執行債權或不能發

現債務人應交付之財產時，執行法院得依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定期間命債務人據實

報告該期間屆滿前一年內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狀況。」 
33 強制執行法第47條第1項前段：「查封動產，由執行人員實施占有。」 
34 強制執行法第80條第1項：「拍賣不動產，執行法院應命鑑定人就該不動產估定價格，

經核定後，為拍賣最低價額。」 
35 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第42項第5目：「核定拍賣最低價額應儘量與市價相當，且

於核定前應使債權人、債務人就鑑定價格表示意見，俾作為核定拍賣最低價額之參

考。」 
36 強制執行法第86條：「以投標方法拍賣不動產時，執行法院得酌定保證金額，命投標人

於開標前繳納之。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第47項第1目：拍賣時，投標人應繳納之

保證金，宜定為拍賣最低價額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但如有圍標之虞時，可提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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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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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最

受

價
38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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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39 強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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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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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內
41 同
42 強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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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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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關
45 強

人

聲

就

平
46 強

名
問

47 票
見

票
48 強

得

人

時
49 民

一

二

三

左

一

官學院教材

證金額，以減

強制執行法第

額，而到場之

最低價額，將

受者，由執行

價額；酌減數

強制執行法第

拍賣最低價額

低價額百分之

強制執行法第

法不得承受時

者，得於公告

人及債務人意

強制執行法第

項拍賣，而另

內聲請另行估

同前註。 

強制執行法第

定，不動產之

強制執行法第

書及其他書據

移轉證書之日

我國強制執行

私人間締結的

關係為私法上

強制執行法第

人承受之日一

聲明之。逾前

就債務人其他

平均受償。」

強制執行法第

名義之證明
問其債權已否

票據法第22條
見票即付之本

票日起算，一

強制執行法第

得之數額仍不

人到期不為報

時，再予強制

民法第129條
一、請求。 

二、承認。 

三、起訴。 

左列事項，與

一、依督促程

材 

減少投機並防

第91條：「拍

之債權人於拍

將不動產交債

行法院定期再

數額不得逾百

第92條：「再

額者，準用前

之二十。」 

第95條第1項
時，執行法院

告之日起三個

意見後，許其

第95條第2項
另行估價或減

估價或減價拍

第69條：「拍

之執行準用上

第97條：「拍

據。」第98條
日起，取得該

行法是採「私

的買賣契約，

上的關係，非

第32條：「他

一日前，其不

前項期間聲明

他財產執行時

 

第34條第1項
文件。依法
否屆清償期

條第1項：「票

本票，自發票

一年間不行使

第27條第1項
不足清償債務

報告或查報無

制執行。」 

：「消滅時效

與起訴有同一

程序，聲請發

防止圍標。」

拍賣之不動產

拍賣期日終結

債權人承受

再行拍賣。依

百分之二十。

行拍賣期日

前條之規定

項：「經二次減

院應於第二次

個月內依原定

其買受。債權

項：「前項三個

減價拍賣，如

拍賣者，視為

拍賣物買受人

上開動產執行

賣之不動產

條第1項：「拍

該不動產所有

私法買賣」說

，契約一方之

非國家（法院

債權人參與

不經拍賣或變

明參與分配者

時，其債權額

項：「有執行名
法對於執行標
期，應提出其

票據上之權利

票日起算；三

使，因時效而

項：「債務人無

務時，執行法

無財產者，

效，因左列事

一效力： 

發支付命令。

14 

 
產無人應買或

結前聲明願承

，並發給權利

依前項規定再

。」 
，無人應買

；如再行拍賣

減價拍賣而未

次減價拍賣期

定拍賣條件為

權人復願為承

個月期限內

如仍未拍定或

為撤回該不動

人就物之瑕疵

行程序之規定

，買受人繳

拍賣之不動產

有權，債權人

說，亦即拍賣

之買受人是拍

院）與拍定人

分配者，應

變賣者，應於

者，僅得就前

額與前項債權

名義之債權
標的物有擔
其權利證明

利，對匯票承

三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

無財產可供強

法院應命債權

應發給憑證

事由而中斷：

。 

或應買人所出

承受者，執行

利移轉證書

再行拍賣時

或應買人所

賣，其酌減數

未拍定之不動

期日終結後十

為應買之表示

承受者，亦同

，無人應買前

或由債權人承

動產之執行。

疵無擔保請

定。 

足價金後，

產，買受人

人承受債務人

賣程序中所形

拍定人，他方

人間成立公法

於標的物拍

於當次分配表

前項債權人受

權餘額，除有

權人聲明參與
擔保物權或優
明文件，聲明

承兌人及本票

使，因時效而

強制執行，或

權人於一個月

證，交債權人

 

出之最高價未

行法院應依該

。其無人承受

，執行法院應

出之最高價

數額，不得逾

動產，債權人

十日內公告願

示，執行法

同。」 

前，債權人亦

承受，或債權

」 

請求權。」依

執行法院應

自領得執行法

人之不動產者

形成之買賣

方出賣人是

法上的契約關

賣、變賣終

表作成之日一

受償餘額而受

有優先權者外

與分配時，
優先受償權
明參與分配

票發票人，

而消滅。對支

或雖有財產經

月內查報債務

人收執，載明

未達拍賣最

該次拍賣所

受或依法不

應酌減拍賣

，未達於減

逾減定之拍

人不願承受

願買受該不

院得於詢問

亦得聲請停

權人未於該

依同法第113

發給權利移

法院所發給

者亦同。」 

關係，如同

「債務人」，

關係。 

結或依法交

一日前，以

受清償；如

外，應按其

應提出該執
權之債權人
。」 

自到期日起

支票發票人

經強制執行

務人財產。

明俟發見有

 

低價

定之

得承

最低

定之

賣最

或依

動產

債權

止前

期限

條規

轉證

權利

一般

買賣

債權

書狀

尚應

數額

執行
，不

算；

自發

後所

債權

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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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 

三、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 

四、告知訴訟。 

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 
50 強制執行法第27條第2項：「債權人聲請執行，而陳明債務人現無財產可供執行者，執

行法院得逕行發給憑證。」同法第28條之3：「債權人聲請執行，依第二十七條第二項

逕行發給憑證者，徵收執行費新臺幣一千元。但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計算應徵收之執行

費低於新臺幣一千元者，依該規定計算徵收之。債權人依前項憑證聲請執行，而依第

二十七條第二項逕行發給憑證者，免徵執行費。債權人依前二項憑證聲請強制執行債

務人財產者，應補徵收按前條第一項規定計算執行費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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